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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 龚女士 2021

年开始接受双眼皮修复手

术， 几次手术后， 还是觉得

形象不佳， 精神上也承受了

巨大压力， 甚至没办法继续

工作。 面对这一复杂的医疗

纠纷， 龚女士选择向闵行法

院提起诉讼。 然而， 考虑到

诉讼耗时长、 程序复杂， 龚

女士希望通过人民调解的方

式解决争议。 闵行区医调委

接到龚女士咨询后， 首先进

行有效倾听， 了解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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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患有暴露性角膜炎

2021 年 12 月， 龚女士因“全

切重睑 + 下睑下至术后双眼形态

不佳五年余” 而至上海市长宁区的

一家医疗美容机构美容外科就诊，

当日在局麻下行重睑修整术 + 眼

睑脂肪填充术（上睑）（双），医疗费

共计 5.5 万元。 6 日后复诊， 在该

院行重睑修复术后调整（双）。

因重睑术后形态欠佳，2023年6

月， 龚女士又到属于同一家集团公

司的闵行区医疗美容机构就诊，并

于当日在局麻下行重睑修整术+眼

睑脂肪填充术（上睑）（双）。然而，几

次手术后， 龚女士出现不良症状及

形态不佳，龚女士自觉眼部不适、重

睑处遗留疤痕、左眼闭合不全、重睑

弧度不规则、睑缘不对称、眼周凹凸

不平。经数月恢复，症状并未得到任

何改善。 由于龚女士常年居住生活

在加拿大，2024年，加拿大医院确诊

上述症状并检查确认龚女士患有暴

露性角膜炎和干眼症。

龚女士认为， 三次手术分别在

两家医美机构进行， 三次手术均未

妥善操作导致手术失败， 严重影响

了生活质量， 这些都是因为两家医

美机构未尽到诊疗义务所造成的。

此外， 给龚女士提供服务的是同一

批工作人员， 两家医美机构明显存

在关联关系。因此，龚女士认为两家

医美机构应当对她的损失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要求退还已支付的医疗

费55000元，并赔偿后续治疗费。

医疗美容机构认为， 龚女士反

映的情况属于术后正常现象， 需经

3-6月恢复， 且龚女士目前眼部形

态较术前是有改善的， 只是未达到

龚女士心理预期的理想效果。 建议

龚女士撤诉后再进行协商。另外，美

容机构表示，龚女士不撤诉，就不接

受调解。

两家机构相互推诿

在调解初期， 龚女士不愿意先

行撤诉， 怕影响时效， 希望能与两

家医美机构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后再

撤诉。 调解员表示， 如果龚女士希

望通过人民调解快速解决争议， 就

须先撤诉， 后期如调解不成， 仍可以

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两家医美机构相互推诿， 都不愿

意进行退款或赔偿。 经深入了解后得

知， 两家医疗机构虽不在同一个区，

却同属于一家集团公司， 有着密切关

系。 由于龚女士长期居住在加拿大，

调解员只能通过微信联系。 经过多次

线上细致沟通， 耐心引导， 龚女士终

于打开心房， 向调解员倾吐心中的苦

水， 诉说其不仅眼部形象受到损害，

精神上也承受了巨大压力， 不愿意出

门见人， 也没办法继续工作， 母亲也

因此忧心不已。

调解员对龚女士遭受到身体、 心

理伤害表示理解， 并引导她认识到调

解的本质是一个相互协商、 互相谅解

的过程。 最终， 龚女士同意撤诉， 正

式申请人民调解。 在掌握了龚女士的

诉求后， 调解员与两家医美机构进行

面对面沟通， 转达龚女士的想法与新

的诉求， 并提出了可行性方案。

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龚女

士及母亲积极配合医调委的工作，并

亲笔写了委托书托朋友带回国内，由

母亲作为委托代理人来签订调解协

议。考虑到龚女士母亲年岁已高，且从

外省市特意坐高铁赶来签协议， 医调

委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仅用

一个小时时间完成了协议签订及司法

确认工作。医患双方最终签订协议书，

长宁医疗美容机构于2025年1月10日

前一次性退还龚女士医疗费5万元，如

该医疗美容机构未能按时履行， 则由

闵行医疗美容机构承担连带付款责

任。2025年1月7日，龚女士收到款项后

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告知调解员， 并感

谢调解员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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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理性和解之道

王女士自 2021 年起在赵女士

自营的美容院接受汗管瘤去除服

务， 对方承诺不留疤痕。 然而， 到

了 2024 年， 王女士发现症状复发，

多次联系赵女士无果， 且留下了疤

痕， 引发了消费纠纷。 同年 10 月

底， 双方自愿来到派出所申请调

解。 此次调解由广中路街道调解

员、 广中路派出所民警及龙光律师

事务所律师共同参与。

王女士表示， 对赵女士彻底失

去了信任， 因而提出了包括医疗

费、 误工费、 精神损失费在内共计

5 万元的赔偿诉求。 而赵女士则认

为， 自己当初是看在朋友情分上提

供服务， 且仅收取了 3000 元美容

费用， 所以只愿意赔偿 3000 元。

调解员分析， 这起纠纷中， 双

方均存在过错。 王女士因贪图便宜

而选择在赵女士的美容院消费； 赵

女士在服务过程中没有告知王女士

正确的护理方法。 调解员深刻洞察

到双方问题所在， 指出各退一步、

合理解决赔偿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律师也从专业角度分析了若双

方调解不成而选择诉讼途径将会面

临的难题。 一方面，从案件受理、诉

前调解、审理到可能的上诉程序，整

个流程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这对

于迫切希望解决问题的双方而言，

无疑是一场时间与精力的消耗战。

另一方面， 法院审理医美纠纷案件

时， 会严格依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

判定事实， 这就要求双方耗费大量

时间和精力去收集诸如详细医疗记

录等充足证据， 而且最终的诉讼结

果对双方都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

在“三所联动” 的努力下， 双

方达成共识， 赵女士同意于支付王

女士一次性补偿款 15000 元 （已完

成支付）， 双方就此事再无争议。

美容与劳动争议交织

无独有偶， 广中路街道司法所

还接到过一起美甲店员工与店方之

间的涉美容及劳动关系纠纷。

员工小美在美甲店工作九个

月， 期间注射了店内客户使用过的

水光针后皮肤严重过敏， 花费约

3000 元医药费且病情反复， 并仍

在治疗， 因此要求美甲店承担后续

费用。 同时， 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小美向仲裁机构提起劳动仲裁

并索要工资， 调解当日提出 6 万元

的索赔方案。

美甲店老板表示， 一直按时支

付小美工资， 甚至在其未达业绩标

准时也未扣除， 若小美以未签劳动

合同索求双倍工资， 应扣除多发部

分。 老板称虽无劳动合同， 但签过

承诺书， 不认为是未签合同状态。

老板自认为在生活和工作上对小美

关怀备至， 同吃同住如同姐妹， 在

小美过敏时及时拿出 1000 元就医，

还允许其随时请假休息。

在双方不断沟通和“三所联动”

的调解下， 两人在赔偿金额上的差

距逐渐缩小，并最终达成了共识。历

经一个小时，双方调解成功，老板当

场转账 3 万元， 员工小美也承诺撤

销劳动仲裁申请。

为吸引消费者， 部分医美机构

会进行一些虚假宣传， 消费者往往

无法准确评估医美项目的风险和效

果，因此被误导。一些机构的宣传内

容往往以口头形式为主， 对于协议

免责条款中的风险， 机构方又往往

未履行告知义务。 一旦双方出现医

美纠纷，消费者经常难以举证。当纠

纷发生时， 双方应优先考虑通过调

解等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而

非轻易选择耗时费力且结果难测的

诉讼途径， 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自

身权益， 也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

稳定。 广大消费者在选择医美服务

时， 务必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和有

资质的医生， 进行详细充分的术前

术后沟通，避免陷入类似困境。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美容之风盛行， 但也引发了诸多纠纷。 而在医美消费者维权的

过程中， 举证并非易事。 上海各级基层司法部门秉持公正、 高效、 专业的原则， 为医美

争议提供调解平台、 搭建沟通桥梁， 加强沟通、 增进理解， 共同营造一个和谐、

稳定的医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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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到无资质的

医美机构接受汗管瘤去

除服务， 因对手术效果

不满意要求赔偿， 双方

对于赔偿金额争执不

下， 矛盾逐渐升级……

日前， 虹口区广中路街

道司法所通过“三所联

动” 机制， 成功化解了

两起涉医美纠纷。

解 □ 记者 章炜


